
113-2 健行科技大學獎助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規定 
一、依據本校「健行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審查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

辦理 

二、申請資格與方式： 

(一)對象：本校服務教師教學創新、自行開發編纂製作之教材與教具，2 年內同一

課程曾獲本辦法獎助之科目於申請時需檢附說明不同於前次獎助內容且

具創新之處。同一件教材（不分初次製作版或修訂製作版）申請獎助以

同學期一次為限。 
(二)申請者請依欲申請項目填具相關表單 

1.數位教材：數位教材製作申請表(表格 1-1)、授權同意書(表格 1-2)、數位教

材製作計畫書(如表格 1-3)。 

2.創新教學：創新教學申請表(表格 2-1)、課程教學大綱(表格 2-2)，授權同意

書(表格 2-3)。 

3.開放式線上課程：開放式線上課程申請表(表格 3-1)、課程教學大綱(表格 3-
2)、開放式課程創用 CC 授權同意書(表格 3-3)。 

請老師於 114/1/17 前將申請表送經系、院審核後，即得向教學卓越中心提出申請，作業

流程詳見作業流程圖。 

三、申請製作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教材，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本校服務教師教學創新、自行開發編纂製作之教材與教具，2 年內同一課程曾

獲本辦法獎助之科目於申請時需檢附說明不同於前次獎助內容且具創新之處。

同一件教材（不分初次製作版或修訂製作版）申請獎助以同學期一次為限。 

(二) 教材為自行製作非購買之教材。 

四、申請獎助之教師，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 應於課程期間協助實施教學創新前後測及統計結果，並於各指定時間繳交測驗

及統計結果，詳見作業流程圖。 

(二) 應於 114 年 6 月 27 日前完成成果製作，依指定方式繳交至教學卓越中心(行政

大樓 A805 室)備存，並上傳網址，公開置於本中心之網頁，提供學生線上學習，

創新教學項目需另繳交成果報告(表格 2-6)及課程回饋意見表(表格 2-7)。 

(三) 獲獎助之特優、優等教師有義務參與教學成果發表並分享相關經驗。 

五、獲申請獎助之教師應於成果展示期間負責成果(網站)維護與更新作業。 

六、獲申請獎助之教師繳交工作未能完成者，兩年內不得再申請或參加本校各項教學

與教材製作之獎助經費或比賽。 

 



 

113-2 獎助教師製作教具流程圖 

 

 

 

 

 

 

 

 

 

 

 

 

 

 

 

 

 

教學卓越中心公告申請時間起 

申請作業 
1.數位教材：申請表(表格 1-1)、授權同意書(表格 1-2)、數位教材製作計畫書(表格 1-3) 
2.教學創新：申請表(表格 2-1)、教學大綱(表格 2-2)、授權同意書(表格 2-3) 
3.開放式課程：申請表(表格 3-1)、教學大綱(表格 3-2)、授權同意書(表格 3-3) 

申請截止收件(請送至卓越中心) 
114/1/17 

教材申請通過名單公告 

114/3/7 

各項教材創新教學前測 
日期依卓越中心信件通知為主 

 

各項教材創新教學後測 

日期依卓越中心信件通知為主 

 

各項教材成果繳交 
114/6/27 

教材整理及審查作業 

召開改進教學審查小組會議 
依外審結果編列獎勵金 

校教評會核定公告各教材獲獎名單 


